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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濟部水利署第四河川局參與「南投地區砂石廉政平

臺」實施計畫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8.4 

壹、計畫說明 

一、本局砂石疏濬業務概況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圖 1：本局轄管濁水溪流域圖 

(一)本局轄管之濁水溪，因溪水夾帶大量泥沙，長年混濁得名，

主流發源於中央山脈合歡山主峰與東之「佐久間鞍部」，高

3,220公尺，幹流長 186.6公里，為台灣最長河川；流域面

積 3,156.9平方公里，為全台第二，僅次於高屏溪流域。 

(二)濁水溪流域地形東高西低，坡度由西向東遞增，於彰化縣

大城鄉與雲林縣麥寮鄉間注入台灣海峽，流經南投縣、彰

化縣、雲林縣與嘉義縣等 4縣 21鄉鎮；又因坡陡流急，且

所經地層多屬易受侵蝕的板岩、頁岩與砂岩，故含沙量高，

溪水年總運輸砂量約 4,952 萬噸，故本局每年均需辦理大

量疏濬業務，且主要疏濬地區集中上游南投縣轄區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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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計畫執行情形 

(一)南投轄區內砂石疏濬執行情形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圖 2：濁水溪南投縣轄內 107-108年疏濬中案件，黃色為本局自辦，

            藍色為南投縣政府報本局許可辦理。 

1、本局自辦疏濬部分： 

(1)為提升河川通洪能力，穩定河防安全，本局截至今年 2月底

止，已疏濬土石 84萬立方公尺（157萬噸），預定於 5月底

前，完成 189萬立方公尺（353萬噸）之目標。 

(2)目前南投縣轄內執行疏濬案件共 6案，包括：位於仁愛鄉的

「106年度塔羅灣溪廬山溫泉段疏濬工程併辦土石標售」、

位於信義鄉的「107 年陳有蘭溪明德堤防段疏濬土石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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畫」、位於集集鎮的「107年濁水溪囚砂區疏濬土石計畫」、

位於水里鄉的「107年陳有蘭溪與濁水溪匯流口上游段疏濬

土石計畫」、位於信義鄉的「107年陳有蘭溪愛國橋上游段

疏濬土石計畫」與位於水里鄉的「108年陳有蘭溪郡坑段疏

濬土石計畫」等 6 案，其中除第 1 案以「採售合一」外，

餘皆以「採售分離」；前 4案已在出料，後 2案尚在測設中 

2、南投縣政府報本局許可辦理疏濬部分： 

   目前南投縣政府執行轄內疏濬案件共 4案，包括：位於水里

鄉與鹿谷鄉的「107年度玉峰橋上下游河段疏濬作業(第一

工區)」、位於水里鄉與鹿谷鄉的「107年度玉峰橋上下游河

段疏濬作業(第二工區)」、位於水里鄉與信義鄉的「濁水溪

寶橋上下游河段疏濬作業」與位於信義鄉的「108年郡坑溪

上游清疏作業」等 4案，全數皆為「採售分離」出料中。 

  (二)南投轄區內防洪工程辦理情形： 

 1、本局南投轄區內在建之防洪工程共 9 案，依照開工日期，

分別為：位於信義鄉的「和社溪隆華護岸防災減災工程(10

7 年 5 月 17日開工)」、位於竹山鎮的「濁水溪竹山護岸河

川環境改善工程(107年 9月 25 日開工)」與「加走寮溪瑞

興堤防河川環境改善工程(107年 12月 4日開工)」、位於水

里鄉的「水里溪出口堤段河川環境改善工程(107年 12月 2

5日開工)」、位於仁愛鄉的「濁水溪新武界橋下游左岸防災

減災工程(107年 12 月 26日開工)」、位於信義鄉的「和社

溪和社護岸基腳保護防災減災工程(107 年 12 月 27 日開

工)」、位於鹿谷鄉的「南清水溝溪清水堤段防災減災工程(1

07 年 12月 27 日開工)」、位於竹山鎮的「濁水溪社寮堤段

防災減災工程(108年 1月 1日開工)」與「清水溪中崎堤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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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川環境改善工程(108年 3月 9日開工)」。 

2、就得標廠商來看，除「合庫營造有限公司」與「山鈺營造有

限公司」2間廠商各得標 2案外，其餘 5家廠商「巨立營造

有限公司」、「振瑋營造有限公司」、「勝暉營造有限公司」、

「尚鴻營造有限公司」與「全進營造有限公司」各得標 1

案，並無顯著集中特定廠商得標情形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圖 3：濁水溪南投縣轄內 107-108年防洪減災在建中工程案件。 

    (三)與南投地方檢察署聯繫情形 

     1、108年 3月 6日，由經濟部水利署政風室陳主任、第三河川

局白局長及本局李局長，併同拜會南投地檢署新任毛檢察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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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林主任檢察官，當日並獲檢察長同意，對本局位於南投縣

轄區內之疏濬案件，定期以 1至 2個月 1次頻率，由水利署

與本局會同與南投地檢署(含不定期邀請廉政署暨中調

組)，研討轄區河川工程及疏濬砂石現況與預防機制，藉業

務聯繫訊息交流，建立「南投地區砂石廉政平臺」，連結執

法人員與第一線疏濬同仁專業，跨機關聯合打擊不法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

 

 

       

      圖 4(由左至右為)：本局施課長陽東、李局長友平、水利署三河局白

局長烈燑、南投地檢署毛檢察長有增、林主任檢察官宏昌、水利署

政風室陳主任敏森與南投地檢署政風室張主任世稼。 

   2、108年 4月 8日由南投地檢署毛檢察長有增主持，廉政署中

調組陳組長松吉、水利署政風室陳主任敏森、三河局白局長

烈燑與本局李局長友平等機關首長及代表與會，正式成立

「南投地區砂石廉政平台」並召開第一次會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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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圖 5(由右至左)：南投地檢署林主任檢察官宏昌、智股劉檢察官景

仁、吳主任檢察官怡盈、毛檢察長有增、廉政署中調組陳組長松吉、

水利署三河局白局長烈燑、本局李局長友平、水利署政風室陳主任

敏森、本局施課長陽東、蕭正工程師翔元、三河局鍾課長翼戎。 

    3、108年 4月 17日，預擬召開第二次南投地區砂石廉政平台

會議。 

    4、108 年 5 月 8 日，預擬召開南投地區砂石廉政平台國際觀

摩會。 

貳、計畫目的 

一、執行必要性 

          (一)因河川局現行執行巡防取締河川駐衛警，未具司法警察

權，故違規盜採行為人不懼，亟需司法機關配合取締；且

因政府人力精簡政策，人力難以擴充。 

          (二)本局主要砂石疏濬區位於南投縣轄內，然南投地檢署現行

「查緝國土保育犯罪業務聯繫會議」，每半年與轄區行政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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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開會 1 次，1 年僅辦理 2 場次，故就南投地區砂石業務

部分，本局應與南投地檢署及廉政署中部地區調查組建立

更加迅速聯繫方式。 

          (三)濁水溪河川流域幅員長，本局近年嘗試使用科技監控，以

利第一時間記錄現場，並避免證據滅失，然針對異常訊息

回報，如何確認蒐證方向、強化管理系統的連結性及即時

性，紀錄處理時間、處理情形，並提升本局同仁法律素養，

仍需加強與檢調機關之交流。 

          (四)砂石利益龐大，本局在處理砂石疏濬採購案件與檢舉案件

易生困擾，故適時引入地檢署協助，安定同仁心理。 

二、計畫目的 

(一)增加機關橫向聯繫、預防河川砂石不法 

聯結水利署、南投地方檢察署、法務部廉政署、調查局南

投縣調查站與中部地區機動工作站、有關機關、專家學者、

媒體、志工及民眾等公私部門，發揮跨域監督力量，嚇阻

不當外力介入，防範弊端發生。 

(二)加強疏濬資訊透明、公私領域協同監督 

針對本局現正辦理疏濬作業之案件，公布地點、期程、廠

商行駛路線、當日工作執行狀況，民眾可透過網路即時查

詢，消除資訊不對稱，並使民眾易於瞭解並監督、透明化

程序，使同仁勇於任事，依法行政。 

(三)建構尊嚴工作環境、同仁廠商安心工作 

落實公務員廉政倫理事件登錄及諮詢，妥處誣控濫告案

件，保護同仁及優良廠商免受外力威脅。 

(四)宣導觀摩廉能作為、穩定河防安全 

藉教育訓練課程，精進志工專業知能，暢通督工管道，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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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開透明下，共同參與就法規面、制度面、執行面意見交

流，由預防性角度，降低弊失風險，消弭不當干擾，嚴謹

砂石疏濬處理程序，達到穩定河防安全之功效。 

叁、依據 

一、行政院函頒「國家廉政建設行動方案」。 

二、法務部函頒「機關採購廉政平臺實施計畫」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三、經濟部水利署函頒「水利署暨所屬機關工程行政透明措施

實施計畫」。 

四、本局 108年度廉政工作計畫。 

肆、實施期間 

108年至 109年（配合年度計畫期程調整）。 

伍、執行項目 

一、行政透明與資訊公開 

(一)參照「水利署暨所屬機關工程行政透明措施實施計畫」，於

本局網站設置「疏濬資訊透明專區」，強化疏濬業務透明，

揭露疏濬地點、期程、廠商行駛路線、當日工作執行狀況，

民眾均可透過網路即時查詢，消除資訊不對稱，並使民眾

易於瞭解並監督，且透明化程序。 

(二)加強疏濬工區保全、地磅、監視系統、定期收方測量、稽

核、督導與專案清查等內部控制，並透過砂石廉政平台交

流，共商促進流程透明化與外部監督可及性，消弭盜採與

合法掩護非法案件發生。 

二、鼓勵民眾檢舉遏阻不法 

(一)對於不肖廠商或覬覦不法利益人員，圖以圍標、綁標或任

何妨礙公平公正執行之行為，或以合法掩護非法盜採砂石

之行為，鼓勵民眾主動向本室檢舉，並加強宣導本局及相

關機關廉政檢舉專線及受理管道，使不法事件無所遁形。 

(二)主動向檢、調、廉報告本局轄區疏濬業務執行情形，使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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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單位充分瞭解疏濬及本局重大工程各階段資訊，消弭行

政不法疑慮，並使同仁安心工作。 

三、媒體聯繫與溝通 

由本局不定期發布廉政平臺相關訊息，並視採購案件辦理

進度、外界互動、關心議題、施工現況，持續提供資料供

媒體參考與刊登，以爭取民眾對本計畫之支持。 

四、辦理座談與聯繫會議 

(一)透過地區政風業務聯繫協調中心，定期（原則為 1 至 2 個

月 1 次）拜訪地檢署，與專組主任檢察官、檢察官以小組

討論方式交換意見。 

(二)結合檢察、調查、廉政等機關或延請外部專家學者參與「南

投地區砂石廉政平臺」會議，向與會機關說明成立廉政平

臺之概念，並以本局南投轄區內工程或疏濬工作各階段所

面臨之問題、潛存風險因子、外界反映及爭議事件等，共

商處理解決方式，俾精進本局業務。 

(三)亦可配合本局年度「河川疏濬廉能透明說明會活動」，邀請

疏濬工程廠商、利害關係人及司法機關（檢調、廉政）座

談，聽取廠商、利害關係人及專業人士之意見，並於現場

做法律宣導，以利凝聚共識。 

(四)視需要訪問本局同仁，瞭解推動本計畫應協助事項；訪查

砂石業廠商，瞭解合約執行現況等，供履約參考，以保護

本局權益及維護廠商合法利益。 

五、落實本局廉政倫理事件登錄與利益衝突迴避法揭露事項 

    辦理項目分為「行政透明」與「加強教育訓練」2區塊： 

(一)「行政透明」部分，配合加強「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」與

「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」宣導，前者如辦理砂石業務

遇有請託關說、廠商飲宴、餽贈事件，均能依規定處理，

並落實簽報知會登錄程序；後者如辦理砂石業務遇有需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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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迴避，或廠商為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，則廠商與本局為

交易行為前，應主動於申請或投標文件內據實表明其身分

關係，並於補助或交易行為成立後，由本局主動揭露。 

(二)「加強教育訓練」部分，則由本室配合邀請專精相關法規

之講師(如：檢察官、律師等)向本局同仁上課，或由本室

不定期辦理訓練。 

六、協助廠商循正常管道反映問題及預防陳抗 

(一)遇廠商對本局辦理之砂石疏濬工作發生疑義，或施作廠商

現場遭遇困難，協調引導其循法定程序提出疑義（異議、

申訴、仲裁、行政訴訟），以避免私下關說，衍生廉政事件，

或影響疏濬工程施工期程。 

(二)針對疏濬作業施工過程可能發生民眾陳抗事件之情資，預

作防處，事件發生時協請警方支援，防範暴力破壞情事，

以維護業務正常運作。 

七、結合現有活動或資源，加強廉政教育宣導 

視情形將本計畫結合年度「河川疏濬廉能透明說明會活動」

或「防汛志工社會參與」工作，規劃辦理「廉政教育講習」，

歸納過去案例經驗，彙整常見問題態樣，針對疏濬業務加

強同仁法令認知及正確經驗傳承；或透過機關網站等多元

管道廉政宣導公務員及廠商於執行疏濬工作時應注意事項

及正確管理態度。 

  八、執行時程 

      上開項目並無具體執行時間表，本局可配合水利署、地檢

署、廉政署之政策重點與本局需求，於計畫期程內，由局

長裁示辦理。 

陸、參與單位： 

一、主辦單位：經濟部水利署第四河川局。 

二、指導單位：經濟部水利署、經濟部政風處、法務部廉政署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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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投地方法院檢察署。 

三、參加對象：另依活動性質，分別邀請產、官、學界專家學

者、本局同仁與民眾共同參與。 

柒、預期效益 

一、配合政策，展現廉能透明決心 

配合水利署推行之行政透明政策，建置疏濬業務資訊專

區，公開本局相關採購訊息等行政透明措施，強化外部監

督，並透過南投地區砂石廉政平臺合作，嚴謹疏濬程序，

維護河防安全。 

二、跨域合作聯防不法 

以「跨域整合理念」，結合檢、調、廉、工程、審計等機關

力量，杜絕砂石疏濬案件發生圍標、綁標、履約爭議與合

法掩護非法盜採砂石等情，共同興利防弊。 

三、擴大社會參與、建構優質治理平臺 

不定期邀集廠商、司法機關（檢察、調查、廉政）或專家

學者、防汛志工及本局同仁舉行座談會與法規講習，就疏

濬業務相關議題進行溝通，藉以凝聚興革建議、精進疏濬

工作，增進民意對水利建設之信任及滿意度。 

捌、經費 

所需經費由本局相關預算內勻支。 

玖、其他 

本計畫奉核可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